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 
工程會 112年 7月 18日工程技字第 1120200648號函 
一、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秉生態保育、公民參與 
    及資訊公開之原則，以積極創造優質之環境，爰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新建公共工程或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辦理 

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時，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但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二)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三)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 
工程，且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四)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且經上級 
機關審查確認。 
(五)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六)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前項辦理生態檢核作業，以該工程影響範圍為原則。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上級機關，指工程主辦機關之上一 
級機關；屬中央補助地方案件，指補助機關。 

三、生態檢核係為瞭解新建公共工程涉及之生態議題與影響，評估其可行 
    性及妥適應對之迴避、縮小、減輕、補償方案，並依工程生命週期分 
    為工程計畫核定、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作業階段。 
四、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之重大工程案件，於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時，工程 
    計畫核定及規劃階段之檢核作業，可於環評過程中一併辦理，經通過 
    環評審查後，於設計、施工及維護管理階段，配合環評時之環境保護 
    對策進行各作業階段之檢核。 
五、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符合機 
    關工程特性之生態檢核機制；另經其認定可簡化生態檢核作業時，得 
    合併辦理不同階段之檢核作業。 
六、各階段之生態檢核，應由具有生態背景人員（如生態相關科系畢業或 
    有二年以上生態相關實績工作者）配合辦理生態資料蒐集、調查、評 
    析及協助將生態保育之概念融入工程方案，提出生態保育措施並落實 
    等工作。 
七、生態檢核各階段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機關得依工程案件之特性及實 
    際需要擇定之： 
（一）生態資料蒐集：作為指認生態保全對象之基礎評估資訊，須包含但 
      不限於下列項目： 
      1.法定自然保護區。 
      2.生物多樣性之調查報告、研究及保育資料。 
      3.各界關注之生態議題。 
      4.國內既有生態資料庫套疊成果。 
      5.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可善用及尊重地方知識，透過訪談 
        當地居民瞭解當地對生態環境之知識、生物資源利用狀況、人文 
        及土地倫理。 
（二）生態調查及評析 
      1.棲地調查：進行現地調查，將棲地或植被予以記錄及分類，並繪 
        製空間分布圖，作為生態保全對象之基礎評估資訊。 
      2.棲地評估：進行現地評估，指認棲地品質（如透過棲地評估指標 
        等方式確認），作為施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棲地品質變化依據 
        。 



      3.指認生態保全對象：生態保全對象包含關注物種、關注棲地及高 
        生態價值區域等。 
      4.物種補充調查：依生態資料蒐集及棲地調查結果，根據工程影響 
        評析及生態保育作業擬定之需要，決定是否及如何進行關注物種 
        或類群之調查。 
      5.繪製生態關注區域圖：將前述生態資料蒐集、棲地調查、棲地評 
        估、生態保全對象及物種補充調查之階段性成果，疊合工程量體 
        配置方式及影響範圍繪製成生態關注區域圖，以利工程影響評析 
        、擬定生態保育措施、規劃生態保育措施監測。 
      6.工程影響評析：綜合考量生態保全對象、關注物種特性、關注棲 
        地配置與工程方案之關聯性，判斷可能影響，辦理生態保育。 
（三）生態保育措施：應考量個案特性、用地空間、水理特性、地形地質 
      條件及安全需求等，並依資料蒐集調查，及工程影響評析內容，因 
      地制宜按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等四項生態保育策略之優先順序 
      擬定及實施。 
（四）生態保育措施監測：為評估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果，確保生態保全 
      對象得以保全，於施工前提出生態保育措施監測計畫，據以進行施 
      工前、施工中及施工後之監測作業，以適時調整生態保育措施。 
八、生態保育策略定義如下： 
（一）迴避：迴避負面影響之產生，大尺度之應用包括停止開發計畫、選 
      用替代方案等；較小尺度之應用則包含工程量體及臨時設施物（如 
      施工便道等）之設置應避開有生態保全對象或生態敏感性較高之區 
      域；施工過程避開動物大量遷徙或繁殖之時間等。 
（二）縮小：修改設計縮小工程量體（如縮減車道數、減少路寬等）、施 
      工期間限制臨時設施物對工程周圍環境之影響。 
（三）減輕：經過評估工程影響生態環境程度，兼顧工程安全及減輕工程 
      對環境與生態系功能衝擊，因地制宜採取適當之措施，如：保護施 
      工範圍內之既有植被及水域環境、設置臨時動物通道、研擬可執行 
      之環境回復計畫等，或採對環境生態傷害較小之工法或材料（如大 
      型或小型動物通道之建置、資材自然化、就地取材等）。 
（四）補償：為補償工程造成之重要生態損失，以人為方式重建相似或等 
      同之生態環境，如：於施工後以人工營造手段，加速植生（考量選 
      擇合適當地原生植物）及自然棲地復育，並視需要考量下列事項： 
      1.補償棲地之完整性，避免破碎化。 
      2.關聯棲地間可設置生物廊道。 
      3.重建之生態環境受環境營力作用下之可維持性。 
九、生態檢核作業原則： 
（一）工程計畫核定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評估計畫可行性、需求性及對生 
      態環境衝擊程度，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可行工程計畫方案。其作業 
      原則如下： 
      1.蒐集計畫施作區域既有生態環境及議題等資料，並由生態背景人 
        員現場勘查記錄生態環境現況及分析工程計畫對生態環境之影響 
        。 
      2.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計畫內容得考量替代方案，並應將不開發方 
        案納入，評估比較各方案對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 
        面之影響後，決定採不開發方案或提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之可 
        行工程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現場勘查，溝通工程計畫構想方案及可能之生態保育原 



        則。 
      4.決定可行工程計畫方案及生態保育原則，並研擬計畫核定後各階 
        段執行生態檢核所需作業項目及費用（如必要之物種補充調查、 
        生態保育措施、監測、民眾參與等）。 
（二）規劃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生態衝擊之減輕及因應對策之研擬，決定 
      工程配置方案。其作業原則如下：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辦理生態資料蒐 
        集、棲地調查、棲地評估、指認生態保全對象，並視需求辦理物 
        種補充調查。 
      2.根據生態調查及評析結果，並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之順序 
        ，研擬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3.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三）設計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規劃作業成果至工程設計中。其作業 
      原則如下： 
      1.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根據生態保育對 
        策辦理細部之生態調查及評析工作。 
      2.根據生態調查、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3.根據生態保育措施，提出施工階段所需之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 
        原則，以及提出生態保育措施監測計畫與自主檢查表之建議；並 
        研擬必要之生態保育措施及監測項目等費用。 
      4.可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四）施工階段：本階段目標為落實前兩階段所擬定之生態保育對策、措 
      施、工程方案及監測計畫，確保生態保全對象、生態關注區域完好 
      及維護環境品質。其作業原則如下： 
      1.開工前準備作業： 
     （1）組織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以確認生態保 
          全對象、生態保育措施實行方案及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 
     （2）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 
          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並擬定生態保育措施及環境影響注意事 
          項。 
     （3）施工計畫書應考量減少環境擾動之工序，並包含生態保育措施 
          及其監測計畫，說明施工擾動範圍（含施工便道、土方及材料 
          堆置區），並以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4）履約文件應有生態保育措施自主檢查表、生態保育措施監測計 
          畫及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原則。 
     （5）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應含生態保育措施之宣導。 
     （6）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2.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生態之影 
        響。若遇環境生態異常時，啟動環境生態異常狀況處理，停止施 
        工並調整生態保育措施。生態保育措施執行狀況納入相關工程督 
        導重點，完工後列入檢核項目。 
（五）維護管理階段：本階段目標為維護原設計功能，檢視生態環境恢復 
      情況。其作業原則：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分析生 
      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 
        生態檢核各階段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十、為落實公民參與精神，工程主辦機關應於計畫核定至工程完工過程中 
    建立民眾協商溝通機制，說明工程辦理原因、工作項目、生態保育策 
    略及預期效益，藉由相互溝通交流，有效推行計畫，達成生態保育目 
    標。 
十一、工程主辦機關應將各階段生態檢核資訊即時公開，公開方式可包含 
      刊登於公報、公開發行之出版品、網站，或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 
      方式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公共工程之生態檢核資訊。 
十二、工程主辦機關應填具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如附件二），並檢 
      附檢核事項結果之佐證資料、生態檢核工作所辦理之生態資料蒐集 
      、調查及評析、現場勘查、公民參與及生態保育原則、對策及措施 
      研擬等過程及結果之文件紀錄。各工程計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參酌工程及生態環境特性訂定相關紀錄格式或作業手冊，以利執 
      行。 
十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督導各工程計畫執行時落實生態檢核： 
  （一）加強工程全生命週期審核及管控： 
        1.計畫及規劃設計內容之各審查層級機關應確實審查工程主辦機 
          關生態檢核之自評內容，其中屬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 
          作業要點第七點應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 
          ）審議案件者，應依「基本設計審議要項表」項目檢附生態檢 
          核之審查結果。 
        2.施工階段辦理施工查核時，應將生態檢核列為施工查核重點項 
          目之一。 
        3.未依照生態檢核程序進行之計畫或發現影響生態環境引發爭議 
          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要求工程主辦機關立即停止，檢 
          討規劃及工程進行，並提出改進作法。 
  （二）應辦理生態檢核之工程計畫，其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統一 
        友善資訊公開平台，應包含下列內容，並將資訊依工程作業階段 
        適時公開： 
        1.作業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建立之生態檢 
          核機制、作業手冊、計畫審核及管控機制。 
        2.個案內容及查詢統計： 
       （1）個案內容：如各工程計畫內容、規劃設計方案、各階段生態 
            檢核資訊（含相關附件）、工程預期效益、執行成效及計畫 
            區域致災紀錄等項目。 
       （2）查詢統計：生態檢核執行成效統計分析資料。 
        3.資源分享： 
       （1）教育訓練課程資訊及教材。 
       （2）落實生態檢核機制、公民參與、採用兼顧安全及生態保育之 
            分享案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將前項第二 
      款所定事項前一年度執行情形，提送工程會備查。 
十四、地方政府機關辦理生態檢核得參照本注意事項。 


